
製表日期：107年02月03日表120-3-2(104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600萬元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分位別

3699421437046637000118542第1分位

43322246011498011351769142第2分位

372212155034675039017971852942第3分位

4562425681850286222745382888042第4分位

4731126595551795551395573762142第5分位

488782737915257911070189624692542第6分位

175711172553692551818271755876742第7分位

343142009704529702609363777053042第8分位

455942573705093703129436458191542第9分位

504692817455337454351520309417742第10分位

4502825454150654170957009411033942第11分位

5649231186256386275867825212523842第12分位

49165275227527227120519823313942742第13分位

1113155859748379741286310611315630342第14分位

703673812376332371775912483017413142第15分位

935374963877423872131514299819172241第16分位

783474204376664372841517523822632741第17分位

972385148897608894389821595727394741第18分位

15174878744110334417905332700439263941第19分位

3550851804126205012625051774076091140141第20分位

151562281619101316595449436022736113147693835合      計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製表日期：107年02月03日表120-3-2(104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抵海
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一般所得稅額 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

分位別

第1分位 3699400 36994

第2分位 3751658033 43320

第3分位 3697715490 37131

第4分位 44602798224 45399

第5分位 467980513 46798

第6分位 472745341070 47808

第7分位 1575301818 15753

第8分位 311735312609 31705

第9分位 416887773129 42465

第10分位 4611804351 46118

第11分位 3477831567095 37933

第12分位 4890607586 48906

第13分位 37115012051 37115

第14分位 9816137712776 98538

第15分位 52609017759 52609

第16分位 7136785621315 72223

第17分位 302321970028415 49932

第18分位 44031930843898 53339

第19分位 72695079053 72695

第20分位 1003224246250517 104568

合      計 97511246239494271 1021351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